
证券代码：300200        证券简称：高盟新材        公告编号：2017-003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的公告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1月 24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3913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

交的《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

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附后)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及时

组织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附件：《一次反馈意见相关问题》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月 24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附件：《一次反馈意见相关问题》 

2017 年 1 月 5 日，我会受理了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申请。经审核，现提出以下反馈意见: 

1.申请材料显示，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华森塑胶 100%股权， 

交易作价 91,000万元， 其中现金支付 54,600万元， 占 2016 至 2018年承诺利

润总额的 202.22%。上市公司拟以锁价方式向诚信控股、诚之盟、员工持股计划、

甘霓 4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36，400万元，用于支付本次重组交易中现金对价。请你公司: 1)结合本次交易

现金支付对价和交易对方的利润补偿承诺， 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有关现金对价比

例设置的原因及对本次交易和未来上市公司经营稳定性和核心团队稳定性的影

响。 2)以确定价格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材料显示，2014年度、2015年度及 2016年 1-9月，华森塑胶对前五

大客户的销售额占各期销售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76.45%、85.57%、83.45%。请你

公司结合行业特点、客户粘度、技术水平、与同行业比较的竞争优势及毛利率水

平、合同签订情况，补充披露华森塑胶客户的稳定性、对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及

应对客户集中风险的具体解决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材料显示，2015 年华森塑胶向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本田汽

车有限公司采购金额分别为 826.49 万元、705.54万元，分别占当期采购总额的

9.34%、10.94%；2016年 1至 9月，华森塑胶向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广汽本

田汽车有限公司采购金额分别为 1,416.64万元、1,388.15万元，分别占当期釆

购总额的 18.27%、17.91%。2015 年标的资产向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广汽本

田汽车有限公司销售金额分别为 4,657.04万元、4,312.24万元，2016年 1至 9

月，华森塑胶向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销售金额分别为

5,002.37 万元、2,735.98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华森塑胶向东风本田

汽车有限公司、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具体采购及销售内容、采购及销售数量等，

补充披露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同时为华森塑胶供应商

和客户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材料显示，截至 2016 年 9月 30日，华森塑胶主要生产设备如下: EPP

扩建项日、成型机、EPP成型机、涂胶机、塑料注射成型机和配电箱，上述设备

账面价值合计 555.82 万元。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 1-9 月，华森塑胶主要

产品的产量情况分别为 6,270.33 万件、7,423.05万件、6,985.30 万件，实现营

业收入分别为 14,089.63 万元、19,290.56 万元、16,075.24 万元。请你公司结

合标的资产报告期内主要设备的数量、产能利用情况等，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华

森塑胶设备规模与产品产量、营业收入规模的匹配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意见。   

5.申请材料显示，2014年、2015年和 2016年 1-9月，华森塑胶塑胶减震缓

冲材产量情况分别为 1,483.62 万件、1,833. 67万件和 1,520.28 万件，各报告

期期末库存分别为 1,893.76万件、1,022.30万件和 1,504.48 万件。报告期内，

华森塑胶塑胶减震缓冲材业务销售收入分别为 6,446.02万元、10,920.04万元、

8,346.41 万元。请你公司: 1)结合报告期内塑胶减震缓冲材的销售单价变动情

况和产销情况，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塑胶减震缓冲材收入确认金额的准确性。 2)

结合报告期内，塑胶减震缓冲材业务的产销情况、生产和销售周期等，补充披露

塑胶减震缓冲材是否存在滞销情况，以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请独立财

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6.申请材料显示，华森塑胶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 1-9 月主营业务收

入毛利率分别为 44.27%、48.13%和 48.78%。其中塑胶密封件毛利率分别为

44.99%、49.22%和 49.57%，塑胶减震缓冲材毛利率分别为 43.12%、47.15%和

47.46%，其他产品的毛利率分别为 48.33%、51.73%和 54.16%。请你公司结合华

森塑胶所处行业发展、产品特点、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报告期内主要产品销售

价格和主营业务成本变动情况等，分业务补充披露华森塑胶报告期内销售毛利率

持续上升的原因及其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申请材料显示，华森塑胶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 1-9 月营业收入分

别为 14,089.63万元、19,290.56 万元和 16,075.24万元， 2016 年 10至 12月、 

2017年至 2021年预测实现营业收入 7,376.71万元、27,187.64 万元、30,164.69

万元、33,532.16万元、36,481.36万元和 37,905.15万元，增长率分别为 22.97%、

17.21%、10.95%、11.61%、8.80%、3.90%；预测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2,419.54 万



元、8,985.61万元、9,993.77万元、11,103.35万元、12,073.76 万元、12,550.72

万元，增长率分别为 7.43%、12.54%、11.22%、11.10%、8.74%和 3.95%，预测期

净利率分别为 33.05%、33.13%、33.11%、33.10%和 33.11%。请你公司: 1)结合

华森塑胶实际经营情况，补充披露 2016 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实现情况。2)结

合客户需求、现有客户维持和新客户拓展情况、华森塑胶所处行业竟争情况、技

术水平、核心竟争力、市场占有率、合同的签订及执行情况等，补充披露华森塑

胶 2017年至 2021年营业收入的预测依据、测算过程和可实现性。3)结合华森塑

胶营业成本预测情况、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构成等，补充披露华森塑胶 2017 年

至 2021年预测净利率的合理性和预测净利润的可实现性， 并就营业收入对评估

值的影响程度做敏感性分析。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申请材料显示，华森塑胶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 1-9 月主营业务收

入毛利率分别为 44.27%、48.13%和 48.78%。2016年 9至 12月，2017年至 2021

年预测毛利率分别为 48.69%、48.71%、48.78%、48.72%、48.67%、48.68%。请

你公司结合华森塑胶所处行业发展、市场竞争、可比公司情况、核心技术、主营

业务成本构成、报告期内毛利率水平等，补充披露华森塑胶收益法评估中预测毛

利率的合理性，并就毛利率变动对华森塑胶收益法评估值影响程度进行敏感性分

析。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申请材料显示，华森塑胶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并

由此享受减至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2008 年，国家税务总局报据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

条例》规定，出台了《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规定企业为开发

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

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 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

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摊销。收益法评估下，华森塑胶假设其预测期间

仍可获得上述的税收优惠政策。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收益法预测下假设其预测期内

仍可取得税收优惠政策的依据和合理性，并审慎评估上述因素对本次交易估值的

影响，并进行风险提示。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申请材料显示，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1 至 9 月，华森塑胶分别发

生营业费用 357.56万元、406.42 万元、376.06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



别为 2.54%、2.11%、2.34%，低于报告期内可比公司水平。2016 年 10至 12月， 

2017 年至 2021 年，华森塑胶预测营业费用发生额分别为 187.37 万元、690.57

万元、766.18万元、851. 72 万元、926.63 万元、962.79万元，占当期营业收

入总额的比例均为 2.54%。管业费用主要构成为工资和运费。请你公司: 1)结合

华森塑胶销售模式，营业费用构成等，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华森塑胶营业费用比例

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水平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预测期内主营业务发展、员

工人数、产品销售情况、可比公司水平等，补充披露华森塑胶预测期内营业费用

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申请材料显示，由于华森塑胶在存续过程中购买了包括湖北银行股权和

汉口银行股权等非经营性资产，2015年 3月 30日，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

华森塑胶采取派生分立的形式，对公司进行分立变更。请你公司补充被露: 1）

分立的资产业务具体选择标准，存续的公司资产业务是否完整，是否存在依赖分

立公司资产业务的情形，剥离资产后续处置计划及可能对存续公司产生的不利影

响，并提示风险。 2)分立程序是否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是否存在

潜在的法律凤险。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2.申请材料显示，收益法评估下，市场风险溢价为 6.47%，个别风险报酬

率为 2.94%，折现率为 12.59%。请你公司结合华森塑胶产品生产特点、经营环境、

特定风险、资产负债情况、可比交易案例等，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中折现率相关参

数的测算依据及取值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3.申请材料显示，由于华森塑胶设立及增资过程中，股东存在出资不实的

情况，为补足该等出资，华森塑胶 2015年 3月 20日召开股东会，决议现有股东

以现金方式补足公司历史沿革中的不实出资。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华森塑胶出资补

足程序是否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请独立

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4.申请材料显示，华森塑胶原股东承诺标的资产 2016 年度、2017 年度、

2018 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人民币 8,000万元、9,000万元和 10,000万元，三年累计为 27,000万

元。华森塑胶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总额未达到累



计承诺净利润总额的 90%(不含 90% )，则补偿责任方标的公司的原股东应向高盟

新材支付补偿。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因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6年完成， 华森塑胶的

业绩承诺是否存在顺延安排。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5.申请材料显示，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年 9月 30日， 本次交易的标的华

森塑胶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13,141.66 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

值为 91,095，90 万元，增值 77,954.24 万元，增值率 593.18%。请你公司: 1)

进一步补充披露华森塑胶收益法估值增值率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市场可

比交易情况，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估值的公允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16.申请材料显示， 交易对方胡余友持有武汉汇森投资有限公司25%的股份，

唐小林为标的资产董事。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交易对方是否为一致行动人，如是，

请合并计算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披露反馈意见回复， 披露后

2 个工作日内向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如在 30 个工作日内不能披露的，

应当提前 2个工作日向我会递交延期反馈回复申请，经我会同意后在 2个工作日

内公告未能及时反馈回复的原因及对审核事项的影响。 

 




